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条 乙方法定监护人义务。应履行监护职责，对乙方走读期间的学习、生活及安全进行全程监督与教育。需确保乙方走读住所安全、合法且可联系，承担校外安全及行为监管责任。应保持通信畅通，配合学院管理；若乙方出现异常情况，需及时到场处置。应督促乙方遵守本协议及校规校纪，承担乙方违约、违法、侵权所产生的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。
四、安全责任约定
第九条 责任划分。若乙方在校园内或学院组织的活动中，因甲方设施不安全或管理失职而遭受损害，甲方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若乙方在离校往返途中、校外居所或非学院组织的活动中，因故意、过失或意外导致本人或他人人身损害、财产损失、发生安全事故及产生民事纠纷，均由乙方及其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，甲方不承担法律责任、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。若乙方隐瞒健康状况、真实住所、违规行为等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乙方及其监护人自行承担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         乙方（学生签字+按手印）：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乙方监护人（签字+按手印）：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乙方完成学业或终止走读关系之日止。未尽事宜，三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及走读学生所在系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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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读协议书




甲    方：宁夏大学新华学院
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

      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学生处制
走读协议书
为规范走读学生管理，保障学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，维护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与校园安全稳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及《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，在充分尊重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，经三方协商一致，自愿签订本协议。乙方及法定监护人承诺已知悉并自愿遵守本协议的全部条款，共同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。
一、基本信息
第一条 甲方（学校）信息
单位名称：宁夏大学新华学院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册地址：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686号
第二条 乙方（学生）信息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级专业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走读期间详细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乙方法定监护人（家长）信息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走读事由与期限
第四条 走读事由：乙方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向甲方提出走读申请，经甲方审批通过，准予办理走读手续。
第五条 走读期限：走读期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期满若需继续走读，应提前15个工作日重新申请并签订协议；期满未续签且未办理返校住宿手续的，按私自校外住宿处理。
三、权利与义务
第六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。对乙方的走读资格进行审核、备案与动态管理，建立走读学生信息台账。对乙方开展安全教育、学籍与日常管理，督促乙方遵守校规校纪。乙方在校期间出现违纪、失联、突发疾病等情况，及时告知乙方监护人。保障乙方在校正常学习、参加教学与集体活动的权利，不得非法限制乙方的合法权益。若已尽教育、管理、告知职责，对乙方校外安全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。
第七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：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及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，恪守学术道德，维护学院形象与声誉。
严格遵守教学安排，按时上课、考勤、参加考试与集体活动；因故缺勤须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，不得旷课、迟到、早退。走读及校外居住期间，树立安全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意识，对自身人身、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；遵守交通、消防、用电、用气安全规范，远离酗酒、赌博、吸毒、传销、邪教、封建迷信及有损大学生形象的活动。需确保通讯在24小时内保持畅通，若住所、联系方式、同住人员等信息发生变更，须在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系和学生处报备并备案。应定期向辅导员或所在系汇报思想、学习、生活及安全状况，并配合学院进行走访与核查。在校外期间，若发生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、民事纠纷、治安或刑事案件，乙方及其监护人需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费用，同时应及时报警并告知学院。
在校期间的其他权利与义务，依照教育部41号令及学院相关规定执行。
